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实验室人员管理及日常制度试行办法

实验室工作人员是高等学校教学、科研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了保证我院教学、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，加强实验技术队伍的建设和管理，充分发挥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激励他们努力搞好本职工作，根据国家教育部关于《高等学校实验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实验室工作人员岗位职责 

 （一）实验室主任岗位职责 

1.负责编制实验室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组织实施并检查执行情况。

2.全面负责安排实验室的教学以及科研工作。

3.贯彻、制定、实施有关规章制度，搞好实验室的科学管理。 

4.负责实验室队伍建设，实验室人员的工作安排、工作量计算和工作情况考核，不断提高各类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水平。

5.定期检查、总结实验室工作，并向学院和主管部门汇报，开展评比活动等。 

（二）高级实验师（高级工程师）岗位职责 

1.每年承担规定的实验课教学任务，保证教学效果。

2. 组织与承担实验理论、实验技术、实验方法和实验室管理的研究，以及实验教学改革工作，完成学校规定的科研任务。

3.为本科生、研究生开设出较高水平的实验项目或测试技术方面课程；主持编写高水平、高质量的实验讲义或指导书。

4.指导和培养中、初级实验人员的业务工作和学习。

5.协助实验室主任做好实验室的各项工作。 

（三）实验师（工程师）岗位职责 

1.承担实验教学和科研任务，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。保证教学、辅导效果。

2.参加编写实验讲义和指导书，努力掌握本学科实验技术，上好实验课。

3.掌握本实验室有关的专业技术，承担仪器设备的维护、保养、校验和故障的排除。

4.承担与本实验室技术有关的技术开发工作，负责在某些实验技术、测试分析方法上向教师提供技术服务和咨询。

5.指导初级实验技术人员的工作和业务学习，全面负责执行实验室物资管理，及实验室安全卫生工作。

6.承担实验室规定的其他工作任务。 

（四）助理实验师（助理工程师）岗位职责 

1.基本掌握本实验室有关的实验原理和实验技术，较熟练地掌握本室各种仪器设备，不断提高业务水平。

2.承担比较复杂精密仪器设备的技术管理，能对一般仪器设备的故障进行判断和维修。

3.做好实验教学的准备工作，掌握有关实验的基本原理。

4.在教师、实验师（或工程师）的指导下，设计实验方案，设计或制作一般实验装置，对实验、测试结果进行常规分析和处理。

5.在仪器设备的日常管理中，参加仪器设备的维修、参与实验方案的设计和一般实验装置的改进与研制，做好在用物品的帐、物管理工作。

6.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做好实验室的安全卫生工作。

7.完成实验室主任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．日常制度试行办法
1．根据实验室规模、教学科研实验项目的数量，本着精减高效的原则，由学院统一领导配备实验室管理人员，实验室管理人员与实验室的管理实行主任负责制。

2．实验室管理人员享受学校制定的有关权利和待遇，同时要履行有关义务的职责，承担必要的实验室管理工作和实践教学任务。

3．实验室人员由实验室主任在每学年开始分配管理、教学、科研任务，制定学年工作计划，每人都必须承担规定的工作量，实验室主任定期对工作进行检查。

4．每一学年对实验室人员进行考核评估，评估不合格的提出警告，并按学校、院有关规章制度处理，对评估优秀的给予表扬。

5．实验室的日常运作实行值班制，值班人员必须尽职尽责，负责仪器设备检查及消防、防盗设施安全检查，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日常服务等，不得无故迟到、早退、旷工。

6．因管理不善或工作失职造成仪器设备损坏、被盗、失火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要追究当事人责任，按学校有关制度处理。

7．实验室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学校仪器设备私下从事对外有偿服务项目，不得利用职权占用实验耗材，一经发现要严肃处理。

8．实验指导学习的老师应积极与任课老师协作，提供优质服务，顺利完成实习指导任务，不得无端设置障碍，对实习学生既要严格监督又要耐心指导。

9．因工作失职或工作态度生硬，多次遭到上课教师、学生反映的实验室管理人员，实验室要提出严肃批评，责令在短期内改正错误。

10．实验室人员要有高度协作精神，积极配合进行仪器设备的维护管理，共同指导教学实践任务，积极参加实验教学改革研究项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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